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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2006 年 3 月 18 日，本公司与王更新先生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根据该股权转让协

议，本公司拟收购王更新先生所持有的河北杭萧钢构有限公司 8%的股权。 

河北杭萧钢构有限公司（“河北杭萧”）成立于 2004年 3月，注册资本现为 4,150万元，

本公司出资 332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80%，上海银晨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415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10%，王更新出资 332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8%，陈玉兴出资 41.5万元，占注

册资本的 1%，来米加出资 41.5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公司住所：玉田县城北环路；法

定代表人：单银木；经营范围：钢结构工程的设计、制作、安装及配套工程；彩钢板生产及

销售（凭资质证书）。 

经北京中天华正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截止 2005 年 12 月 31 日，河北杭萧总资产为

98,673,660.62元，净资产为 48,760,990.23元，净利润为 4,023,640.58元。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批准本公司此次收购上海银晨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所持有的河北杭萧 10%的股权、王更新所持有的河北杭萧 8%的股权、陈玉兴所持有的

河北杭萧 1%的股权及来米加所持有的河北杭萧 1%的股权。 

二、关联方介绍 

王更新先生，现担任本公司总经理一职，为关联自然人。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本公司此次拟收购王更新先生所持有的河北杭萧 8%的股权，股权转让的价格参照河北

杭萧 200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的净资产额确定，即每 1 元出资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1.035元，本公司此次需向王更新先生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343.62万元。 

四、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是公司根据河北杭萧经营状况对其进行整合的需要，在本次关联交易及本



公司收购其他股东所持河北杭萧股权完成后，本公司将对河北杭萧实现 100%持股，这将有

利于河北杭萧未来的经营发展，也有利于本公司的长远利益。 

 

五、董事会表决情况及独立董事的意见 

经公司三位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后，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提交给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

次会议审议。董事会在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审核时，由于本公司现有董事会成员均不存在被

王更新先生控制或影响的情况，因此本公司现有董事会成员均非关联董事，无须回避表决。 

董事会的表决结果为：参加表决的董事一致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公司三位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河北杭萧目前经营业绩
良好，本公司此次收购王更新先生所持有的河北杭萧股权有利于本公司实现对河北杭萧的整

合；此次关联交易的定价公允合理，未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六、备查文件目录 

1、浙江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该项关联交易发表的独立意见； 

3、浙江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与王更新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 

 

 

浙江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六年三月十八日 



独立董事关于浙江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与关联自然人发生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经审阅，相关关联交易事项的背景材料如下： 

浙江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此次拟收购王更新先生（现担任
上市公司总经理一职，为关联自然人）所持有的河北杭萧钢构有限公司（“河北
杭萧”）8%的股权。 

河北杭萧成立于 2004年 3月，注册资本现为 4,150万元，上市公司出资 332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80%，上海银晨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415万元，占注
册资本的 10%，王更新出资 332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8%，陈玉兴出资 41.5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1%，来米加出资 41.5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公司住所：玉田
县城北环路；法定代表人：单银木；经营范围：钢结构工程的设计、制作、安装

及配套工程；彩钢板生产及销售（凭资质证书） 
经北京中天华正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截止 2005年 12月 31日，河北杭萧总

资产 98,673,660.62元，净资产 48,760,990.23元，净利润 4,023,640.58元。 

考虑到河北杭萧未来经营发展的需要并经股东各方协商，上市公司此次拟收

购上海银晨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河北杭萧 10%的股权、王更新所持有
的河北杭萧 8%的股权、陈玉兴所持有的河北杭萧 1%的股权及来米加所持有的
河北杭萧 1%的股权。上述各股东方均同意向上市公司转让所持有的河北杭萧股
权，并同意此次股权转让价格参照河北杭萧 200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的净
资产确定，即每 1元出资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1.035元，此次股权转让总价款为
人民币 8,590,823.04元。其中，上市公司需向王更新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
币 343.62万元。 

 

我们认为，河北杭萧目前经营业绩良好，上市公司此次收购王更新所持有的

河北杭萧股权有利于上市公司实现对河北杭萧的整合；此次关联交易的定价公允

合理，未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我们同意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签名）：    

 

                               

吴   晓   波               周     滨                  竺  素  娥   

   

二○○六年三月   日 
 


